
《热力间接碳排放测量与核算技术方法要求》编制说

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中国计量测试学

会标准建设工作安排，经学会标准工作专家委员会审议，批准团体标

准《热力间接碳排放测量与核算技术方法要求》项目制定计划。本标

准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碳测量与核算专业委员会提出，中国计量测试

学会归口。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柏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通辽市乾裕科技节能有限公司、北京洛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组织

编写。

(二) 制定背景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环保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2020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向世界宣

布了中国“30·60”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 2024 年 7 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设立

如下目标：到 2025 年，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批行业

企业碳排放核算相关标准和产品碳足迹标准出台实施，相关计量、统

计、监测能力得到提升。

现有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尽管对企业购买和使用电力及热力的间

接碳排放做出了规定。但其核算采用活动水平（热量）乘以排放因子

的算法，热力排放因子采用固定数值，这种做法无法区分不同来源的

热力碳排放强度，不能满足热力碳排放的精确测量和核算的需求。因

此，为提高企业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专门就热力碳排

放的测量和核算，以及对应的测量设备制定对应的标准。



(三) 起草过程

本规范的编写工作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碳测量与核算专业委员

会组织召集，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具体组织编写任务，由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柏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辽市乾

裕科技节能有限公司、北京洛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唐进、李轶伟、

叶梦阳、李京、谭文胜、周悦友、白继勇、乔新辉、周世峰起草，同

时邀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九衡（北京）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

单位共同成立起草工作组，进行本标准相关内容的起草、讨论和修改，

负责完成相关文件准备工作。

1.立项阶段

年月，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人，完成了初稿

的撰写，并向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提出了制定标准与立项的申请。2024

年 9月，中国计量测试学会下达《热力间接碳排放测量与核算技术方

法要求》团体标准立项计划，该标准正式立项。

2.起草阶段

2024 年 9 月，召集经验丰富的碳排放计量单位或企业的专家共

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完善标准草案。

2024 年 11 月，面向各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内部研讨，并进行技

术调研，针对专家意见进行草案整理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同时

撰写本标准的编制说明。

3.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11 月进入广泛征求意见阶段。

二、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

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一)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

http://www.baidu.com/link?url=PIc9H03oxOBoflNShrELQNdx75ic04iZUjQ4JyHskBm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要求进行制定。

本标准主要参考标准详见征求意见稿。

(二) 主要内容

本标准结构含 8 个部分，并包括两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

体要求、碳排放数据的采集、碳排放核算、数据的管理与分析、设备

要求等，其中：

1. 总体要求：规定了目标与原则，包括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

可溯源性，并提出了方法与工具的使用要求，如测量设备的国家

计量认证、核算方法与计算工具的符合性等。

2. 碳排放数据的采集：涉及数据来源、数据采集要求、数据记录与

报告要求，包括核算主体和供热企业的活动数据收集、记录和报

告。

3. 碳排放核算：包括核算主体购入热力碳排放核算的计算方式、实

时碳排放因子的计算方式以及企业外购热力碳排放核算简化计算

公式。

4. 数据的管理与分析：涉及数据的采集频次要求、数据存储要求、

数据质量要求以及数据分析功能要求，包括用冷、热量在线监测

功能和碳排放数据核算功能。

5. 设备要求：包括数据采集系统构成、数据采集终端的性能要求、

数据分析与展示层软件系统要求以及安全要求。

(三) 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结合牵头单位多年来在船舶碳排放监测领

域的实际工作经验进行撰写，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同行发表的的研究成

果。



(四) 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无。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二) 技术经济论证

无。

(三) 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预期将获得以下：1）能够支持用热企业对于热力

间接碳排放的准确量化，了解热力系统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为企业

科学降碳提供基准数据；2）支持政策实施：通过标准化的测量和核

算方法，政府可以更好地评估政策效果，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

政策措施；3）推动技术创新：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促进热力系统

降碳技术创新和改进。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一)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现阶段国内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包括了企业购买和使用电力及热

力的间接碳排放。但现行标准中热力碳排放的核算均采用活动水平

（热量）乘以排放因子的算法，其中热力排放因子均采用固定数值。

这种做法无法区分不同来源的热力碳排放强度，不能满足热力碳排放

的精确测量和核算。因为国内尚无专门就热力碳排放的测量和核算，

以及对应的测量设备制定对应的标准，特制定此标准。

(二)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写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国家标准均无矛盾冲突内容。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 实施团体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

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一) 建议本标准首先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希望团体标准试用成熟之

后，收集各单位、企业和管理部门意见进行进一步完善，然后可

考虑制定行业或国家标准。

(二) 建议在学会内部需要外购热力进行生产，且有碳核算需求的企

业之间进行宣传介绍。

(三) 在以碳双控、碳核算、碳披露等为主题的各种学术会议或培训

会议上进行宣贯和解读。

(四) 在国内期刊杂志或学会的杂志上发布标准发布的通告并出版

相关标准内容。

(五) 建议发布即实施。

十、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